請求公證之法律行為或私權事實
     
     
     
     
     
     
     
     
請求人、已為允許或同意之第三人、通譯或見證人之姓名
臺灣     地方法院公證處

  公  證  書      本                  年度   公字第           號


     
     
     
     
     
     
     
     



房屋租賃契約












     
     
     
     
     
     
     
     
別性



     
     
     
     
     
     
     
     
出生

年月日



     
     
     
     
     
     
     
     
職業



     
     
     
     
     
     
     
     
身分證明統一編號



     
     
     
     
     
     
     
     
住　居　所　或　事　務　所



     
     
     
     
     
     
     
     
電話



     
     
     
     
     
     
     
     
備考、

在場事由


本件正本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在臺灣     地方法院公證處照原本作成交付與請求人收執

                        臺灣     地方法院公證處公證人
右證書經左列在場人承認無誤簽名於後                 

　　　　　　　　　　　　　　　　　　　　　　           
                                                       
                                                       
                                                       
                                                       
                                                       
                                                       
                                                       
　　　　　　　　　　　　　臺灣     地方法院公證處

　　　　　　　　　　　　　　　　　 公 證 人
作 成 證 書 之日 期 及 處 所
約定逕受強制執行者其本旨
公 證 之 本 旨及 依 據 法 條
公 證 人 實 際體 驗 之 情 形



本證書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在臺灣     地方法院公證處作成。
承租人給付租金或違約金，及於期限屆滿交還租賃之房屋，出租人返還保證金，如不履行，均應逕受強制執行。契約如有保證人，對其保證之給付，亦應逕受強制執行。
核請求人就後附契約之內容，意思合致，且無明顯違反法令規定之情形。爰依公證法第 二 條第 一 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規定，予以公證。
一、請求人表示擬就後附之契約請求准予公證。

二、請求人所提之身分證明文件及相關證件，經核與其身分與契約約定內容尚屬相符。

三、經公證人依公證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闡明契約約定之法律意義與效果後，請求人承認契約內容與其真意相符，並簽名或蓋章。


















































填寫說明：

一、本公證書可於WORD下點選相關欄位，輸入資料。亦可列印空白表格，自行書寫。

二、填寫方式請參考次頁範例。

請求公證之法律行為或私權事實
     
     
     
     
     
     
承租人
出租人
請求人、已為允許或同意之第三人、通譯或見證人之姓名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公證處

  公  證  書      本             九十一年度   公字第           號


     
     
     
     
     
     
李四
張三



房屋租賃契約












     
     
     
     
     
     
男
男
別性



     
     
     
     
     
     
六十年一月一日
五十五年六月六日
出生

年月日



     
     
     
     
     
     
     
     
職業



     
     
     
     
     
     
K12121212
K10001111
身分證明統一編號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一號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一號
住　居　所　或　事　務　所



     
     
     
     
     
     
     
037-336696
電話



     
     
     
     
     
     
     
     
備考、

在場事由


本件正本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在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公證處照原本作成交付與請求人收執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公證處公證人
右證書經左列在場人承認無誤簽名於後                 

　　　　　　　　　　　　　　　　　　　　　　出租人 張三

                                                       
                                            承租人 李四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公證處

　　　　　　　　　　　　　　　　　 公 證 人
作 成 證 書 之日 期 及 處 所
約定逕受強制執行者其本旨
公 證 之 本 旨及 依 據 法 條
公 證 人 實 際體 驗 之 情 形



本證書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在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公證處作成。
承租人給付租金或違約金，及於期限屆滿交還租賃之房屋，出租人返還保證金，如不履行，均應逕受強制執行。契約如有保證人，對其保證之給付，亦應逕受強制執行。
核請求人就後附契約之內容，意思合致，且無明顯違反法令規定之情形。爰依公證法第 二 條第 一 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規定，予以公證。
一、請求人表示擬就後附之契約請求准予公證。

二、請求人所提之身分證明文件及相關證件，經核與其身分與契約約定內容尚屬相符。

三、經公證人依公證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闡明契約約定之法律意義與效果後，請求人承認契約內容與其真意相符，並簽名或蓋章。


















































